连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连州市烟花爆竹禁燃区的通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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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为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，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《广东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连州市城市发展规划和实际管控需要，围绕安全生产、大气污染防治、市容市貌和优化营商环境、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，进一步优化全市各乡镇的禁燃区范围，现就连州市全市各镇（乡）的烟花爆竹禁燃区作重新调整。
    一、禁燃区范围
    （一）连州镇调整后的烟花爆竹禁燃区四至边界为：
    东至：移民新村；北至：三古滩村；西至：元潭村；南至：四方营村。红线范围内划为禁燃区（详见附件1）。
    （二）全市其余镇（乡）的禁燃区详见附件2《连州市各镇乡的主要中心区域禁燃区》。
    二、禁燃时间
本通告划定的禁燃区内，全年禁止燃放、销售、储存、运输烟花爆竹（经依法批准的烟花爆竹安全生产、经营企业运输活动除外）。
    三、禁止行为
    （一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禁燃区内燃放烟花爆竹。
（二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禁燃区内无证销售、储存烟花爆竹。
    （三）未经依法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禁燃区内运输烟花爆竹。
    （四）严禁携带烟花爆竹进入禁燃区范围内的公共场所、住宅小区、交通工具等。
    四、法律责任
    违反本通告规定的，由我市公安机关、应急管理局、清远市生态环境连州分局等相关部门按照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    五、其他事项
    （一）本通告自2026年6月26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31年6月25日，原《连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连州市部分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》（连府〔2021〕2号）中与本通告不一致的内容，以本通告为准。
    （二）因举办特殊的庆典活动需在禁燃区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的，由主办单位按照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相关规定向市公安局提出申请，经公安、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、气象等部门研判并经连州市公安局审核批准后，方可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燃放。
    （三）在连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不良天气应急响应期间，全部禁燃区域（包括临时燃放点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
    （四）鼓励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通告的行为进行举报，举报电话：连州市公安局：0763-6385110；连州市应急管理局：0763-6618331。

附件：1.连州镇禁燃区红线图
          2.连州市各镇乡的主要中心区域禁燃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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